
财产权与其他基本权利有着显著差别。例如，人身自由所保障的就是个人的人身和行动免

受干预，住宅自由就是保障住宅不被侵入，而财产权保障的是什么，却必须借由法律层面

的观察才能明了。比如，只有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立法者对物权的种类、内容、公示手段、

效力作出规定，才会形成民法上具体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进而才可能在宪法

层面明确这些权利也是排除国家干预的。没有民法对财产权内容的形成，宪法上的财产权

就没有明确的保护对象。

　　如果从 “财产权有待立法形成”的角度去观察宪法第 ９条的规定，我们也可以得出这
样的认识：虽然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国家所有的，但这种所有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有待

下位法律去具体形成。也就是说，不必因为宪法上规定为 “所有”，而在部门法层面就一定

要赋予其相同的规范内容。

　　基于财产权保护对象的差异，立法对其的具体形成也可以存在差异。对于纯粹的私人
财产，由于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因而强调其 “私使用性”，强调其不容侵

犯性，就是当然的。而对于宪法第９条所列的自然资源这些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财产，对其
进行的法律层面的内容界定，就要更多考虑其公共使用性。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财产是属

于国家所有的，但因为这些财产较之私人财产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因而应该受到更多

的社会约束。例如，即使我们将太阳能、风能也视为自然资源而为国家所有，但这些财产

天然具有供公众使用的属性，因而就不应该将晒太阳、利用太阳能、风能发电视为是对国

家所有权的侵犯，而应该视为是这些财产依据其公共性而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基于不同

财产在公共性和私使用性上的差异，对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作区分的法律制度建构，是宪

法财产权教义学所允许的。并且，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改实际上已经将国家所有与私人所有作了
分殊的处理，这为部门法的差异化构建提供了基础。

宪法规定的所有权需要制度性保障

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乌木案与风光案所引发的所有权问题，宪法学界尚没有公开回应的论文。我个人对这
些有关理论问题长期以来也有一些思考，但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尤其是在中国的规范语

境中一直没有搞清楚。在这里我谈四点认识。

　　第一，回到问题本身来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是源自于一种政治
决定，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它涉及国家制度的构建，涉及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

一些原理，即如何分配自然资源，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在法治国家，这

个问题可以被法制化，进入实定法的规范层面，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在典型的法

治国家，民法、行政法可能能够解决相关问题，而在这之上宪法也可能对这个问题作一个

基本的建构。但我国目前法治化发展程度仍然不够，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尤其是在立法阶段、规范的创设阶段并不是很完善，因此实践中才会产生混乱。虽然宪法

第９条、第１３条有相关规定，物权法也将其具体化了，但实际上，背后的理念以及对规范
之间关系的认识，都存在一些问题。税兵、巩固教授的这两篇文章想在这方面加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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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说体系。

　　第二，这个学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两位报告人处理的主题虽然相同，但有不同
观点，其实其观点刚好对立。从涉及到的法学问题来看，他们都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主题实际上要处理几个概念。简化的话，可以分为四个概念：一是个人在宪

法上的所有权，二是个人在民法上的所有权，三是国家在宪法上的所有权，四是国家在民

法上的所有权。这四个概念并不相同，如果能把这四个概念说清楚，然后适用到乌木案、

风光案等上面，可能更好一些。税兵教授的一些观点很有意思，但没有清晰地区分这些概

念。他的文章认为，如果认为宪法所有权是针对公权力的防御性权利 （消极权利），运用在

国家财产权的场景下会形成悖论：国家所有权是 “国家用来抵御国家权力的权利”。这个归

谬法并不成功，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未能区分这四个概念。这里顺便要说的是，近代以来的

宪法与近代以来的民法，其价值取向实际上具有一致的地方，都认同要限制公权力，以保

护私权利，其中既包括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也包括民法上的权利。

　　第三，这种将经济制度上的所有权制度转化为法律权利定位的努力，是具有一定挑战
性的，尤其是把我国经济制度上的公有制转化为民法上的所有权来理解的学术努力，更是

如此。有鉴于此，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 （第 ９条至第 １３条），从宪法学角度看应
可理解为是一种制度性保障下的所有权，这与施米特所说的制度性保障制度颇为类似。如第

１３条保护个人在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基本权利，我个人认为应把它理
解为是一个制度性保障下的基本权利。正因如此，我同意张翔的观点，第９条与第１３条都具
有法定主义的性质，其具体内容都需要通过法律来具体化和形成，有待于法律层面进一步塑

造。但要强调的是，一般的立法都不能侵损其核心的内容。两篇文章都涉及这一问题，即宪

法上的权利到底应该如何与民法上的权利相衔接，包括如何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转化为

资源物权，以更为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但最好参考一下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理论。

　　第四，两篇文章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简单。因为其一，中国目前的法治化程度还不
足以为澄清此问题提供完备的条件。其二，两篇文章都是跨学科研究，可能还涉及法理学、

公共哲学等领域的问题。但作为民法学的文章，里面还难免存在一些宪法学上的知识性错

误或可争议的地方。如税兵文中有关 “宪法权利”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区分，还需要再考

虑。巩固文对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一元化的理解，认为其是宪法上的公权，在

此基础上区分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资源物权，比较清晰地澄清了两者的关系，

但也有一些公法学上的问题。比如，文中提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从宪法学角度

而言，个人与国家之间成立的契约其实应该叫 “统治契约”。

自然资源上的权利层次

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我国，自然资源之上一般存在四个权利层次：一是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二是
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三是民法中的用益物权，四是在特定情况下资源产品上的物权。

以这四个权利层次为基础，谈一下本人对两篇报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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